
〈漢書〉對〈史記〉的補正

一一以實誼、龜，錯、公務、弘、董仲舒的事 3竟為例

李 偉 泰

一、 51 酋

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優劣異同的比較，是歷來許多學者關心的問題@。

對這個問題作全面而詳細的說明，需要繁多的篇幅，不是一篇論文所能容

納。所以本文擬縮小範圈，只就《史》、《漢》關於賈誼、畫畫錯、公孫弘、

董仲舒的事蹟，由於史料取搶的不同，以致二書所呈現的人物形象和史事

面貌相異，說明《漢書》某些青勝於藍的地方。

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記事時間重疊的部分， {漢書》在餃述某些人物

的事蹟時，補錄了《史記》所未收的一些文章。連篇累贖的收錄傳主具有

代表性的文章，是《漢書》一貫的風格。這是《漢書》記事的時間較《史

記》鈕，字數卻超過《史記》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張輔把這種不同作為《漢

書》不如《史記》的第一個理由， {晉書六十﹒張輔傳》記載他評《史》、

《漢》優劣的話說:

遷之著述，辭約而事舉 o 設三干年事，唯五十萬言;班回敏二百年

事，乃八十萬言。煩省不同，不如遷一也。

@有關這一問題的論著目錄，參君馬先醒編《漠史丈獻顯目~ ，民國六十五年六月簡

I費社出版。楊燕起、俞樟華編《史記研究資料系，引和論丈、專著提要~ ，一九八九

年五月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。張新科、俞樟華著《史記研究史略> '一九九0年十

一月三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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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知幾和王鳴盛不同意以篇幅多少來評定史書的優劣，劉氏《史通﹒煩省

篇》云:

夫論史之煩省者，但當要其事有妄載，苦於棒蕪;言有闕書，傷於

簡略，斯則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則不然。

王氏《十七史商榷卷七﹒史漢煩簡條》云:

愚謂此強作解事。史體至《史記》而定，班腫馬體，則才似遜，然

論古正不必爾 O 若以煩簡定高下，此何說乎?馬意主行文，不主載

事，故簡;班主紀事詳瞻，何必以此為劣!

趟翼指出《漢書》篇幅增多的原因，在於牧錄了許多「經世有用之丈 J '

不能因此說它「繁冗」。趙氏《廿二史簡記卷二﹒漢書多載有用之丈帳》

-E

蓋遷喜故事，至於經術之丈，幹濟之策，多不駛入，故其文筒。固

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間，有繫於故務者，必一一載之，此其所以卷

快多也。今以《漢書》各傳與《史記》比對，多有《史記》所無而

《漢書》增載者，皆係經世有用之丈，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O

按，趟氏的解說還不夠充分，以下補充三點:一、班固增加了《史記》所

沒有的部分表、志，如〈百官公卿衰〉、〈古今人表〉、〈刑法志〉、〈五

行志〉、〈地理志〉、〈藝文志> '因此增加的篇幅也很可觀。二、決定史料

的取捨，除趙氏所說史書收錄傳主的丈章尺度鬆緊的風格外，尤為重要的

是在決定取拾的標準背後，隱藏了史家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認知與評價。

所以這種補充，可能不只是增加史料而已，同時是對人物形象和歷史事實

的修正。三、班固在刻畫人物形象和設述史事真相時所補充的史料，採用

「互見」的手法，有些史料已列入關係較密切的篇卷中，郎不在本人的傳

記襄重現，以便凸顯某些史實，並且避免丈字的重復，所以《漢書》對

《史記》的補充，並不局限於個人傳記的範圈。趙氏所說: r今以《漢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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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傳與《史記》比對 J '應修正為: r今以《漢書》所設個人事蹟與《史

記》比對 J '才和實情相符。

以下本文郎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對賈誼等人事蹟的記載為例，說明

《漢書》如何藉補充史料與糾正記事對《史記》加以補正。

二、頁誼事蹟的補充

司馬遷把賈誼和屈原合傅，稱為〈屈原、賈生列傳> '顯然是以為兩

人具有某些共同點。從兩人合傳的原因及傳末贊語，可以看出司馬遷欣賞

的是賣誼的那些特質。關於兩人合傳的原因，趟翼《廿二史街記卷二﹒漢

書多載有用之丈條》云:

買誼傅， «史記》與屈原同傅，以其才高被誦有似屈原，故列其

〈弔屈賦〉、〈鵬鳥賦> '而〈治安策〉竟不載。

李景星《史記評議》云®:

以古今人合傅，一部《史記》只得數篇。......此篇以遭際合也。通

篇多用虛筆，以抑鬱難過之氣，寫懷才不遇之感。......中「自屈原

沉7日羅後百有餘年，漢有賈生，為長沙主太搏，過湘水，投書以弔

屈原。」此數句是一篇關鍵，亦是兩人合傳本旨，得此而通篇局勢

如生鐵鑄成矣。

通觀《史記﹒屈原、賈生列傳» '司馬遷著重描寫兩人的忠心而被貶誦，

及與這種遭遇相關的作品®'關於買誼的政見，著墨不多，具錄如下:

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當改正朔，易服

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，乃悉草具其事儀法，色尚黃，數用

® «史記評議》為李氏所著《四史評議》的一部分， «四史評議》於一九八六年十一

月由岳麓害社出版，為該社舊籍新刊之一。

@在〈屈原列傳〉錄〈漁父〉、〈懷沙> '在〈賈生列傳〉錄〈吊屈原賦〉、〈服鳥

賦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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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，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，謙讓未遑也。諸律令所

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國，其說皆自賈生發之。

文帝復封准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。賈生諜，以為患之興自此起

矣。賈生數上疏，言諸侯或連數郡，非古之制，可稍削之。文帝不

聽。

所以上引趙氏和李氏推斷屈、買兩人合傳的原因是正確的。再看司馬遷在

傳末的議論:

余讀〈離騷〉、〈天間〉、〈招魂〉、〈東部> '悲其志。適長沙，

觀屈原所自沈淵，未嘗不垂涕，想見其為人。及見賈生弔之，叉怪

屈原以使其材，游諸侯，何國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讀〈服鳥賦> '

同死生，輕去就，叉爽然自失矣。

這段議論可注意的有兩點:一、以屈原為主角，賈誼是被籠罩在屈原影子

下的配角。二、對賈誼的評論，只提到他的賦，而不涉及他的政治見解。

總結以上所述，可知司馬遷同情的是買誼忠而被貶的遭遇，欣賞的是

他的文學作品。對於賈誼的政見，他沒有多大的興趣，以致於賈誼最重

要的政論〈治安策> @)'他竟然連篇名都不曾提到。由此所顯現的賈誼形

象，自然是不夠完全的。

《漢書﹒頁誼傳》在《史記﹒屈原、賈生列傳》的基礎之上，除保留

《史記》原來的記事及所錄的〈弔屈原賦〉和〈服鳥賦〉之外，叉增收

〈治安策〉、〈處置准陽各國疏〉、〈諜封准南厲王諸于疏〉。由本傳記

事及前三篇，可以暸解賈誼和屈原「忠而被謗」的類似遭遇，以及他在辭

賦方面的成就。由後三篇，可以君出賈誼的經國長才。其中尤以〈治安

策〉最為重要，還是一篇瞭解丈帝一朝，擴大來說，是暸解漠初乃至西漢

@或稱為〈陳政事疏〉。本傳云: I誼數上疏陳政事J '所以〈治安策〉應是集數次

上疏，組班固整理編成的，本文姑且按一般習慣闢屑一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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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內政、外交、法制等問題的重要資料。按將其中涉及問題條列如下:

一、制諸偉:諸侯勢力過大，則易謀鈑逆。解決之道，是「眾建諸

侯而少其力」。後來武帝採主女值之策，令諸侯得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

®'解決了諸侯飯逆的問題，即是師法賈誼之策。〈處置准陽各國疏〉和

〈諜封准甫厲主諸于疏〉兩篇，都是針對諸侯的可能威脅，預作籌畫，可

以視為〈治安策〉的補編。

二、擅甸奴:主張對匈蚊改採強硬政策，並自請擔任屬國之官以主匈

故，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@。其術雖疏，卻是漢朝自高帝於漢七年(西元

前二00年〉在平城被圍以後旬，首先提出具體的方案，主張強硬對付何

故，致力於消除恐匈蚊病的先驅人物@。

三、變昂風俗:首先批評當時富人大買過分奢侈，皇帝皇后反而比他

們節蝕。接著指出棄自商騏變法以來，遺棄禮義仁恩，採取法家的功利主

義，人人唯利是圖，風俗大為敗壞。這種風氣相沿至漢而未改，賈誼認為

要矯正遺種風俗，惟有提倡儒家的道理， r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女子有

@見《史記-Ef一十二﹒主父列傳》、《漢書六四上﹒主父信傳~ 0

@師古注: r賈誼書謂愛人之吠，好人之技，仁道也。價為大操，常義也。愛好有

賞，已諾可期，十死一生，彼將必至，此三表也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，賜之盛

食珍味以壤其口，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，賜之高堂還字、府庫奴牌以壞其腹，於

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、親酌而手食之以壤其心，此五餌也。」按，師古注的自

《新書﹒匈蚊篇~ ，今本《新書》已非賈誼原書，姑錄之以備參考。

@平城之圈，詳見《史記一百十﹒匈奴列傳~ , «漢書九四上﹒匈奴傅》。

® «漢書九四上﹒匈奴傳》載，冒頓單于遺書高后，願為男女之好，高后大怒，召丞

相陳平及獎。會、季布等，議斬其使者，發兵而擊之。欒啥曰: r臣願得十萬眾橫行

匈奴中。」間季布，布曰: r啥可斬也!前陳豬反於代，漢兵三十二萬，啥為上將

軍，時匈奴圈高帝於平城，啥不能解圈。天下歌之曰: Ii'平城之下亦誠苦，七日不

食，不能殼弩。』今歌陸之聲未扭，傷痕者甫起，而啥欲搖動天下，妄言以十萬

眾橫行，是面龍也。 ......J 按，樂啥為高后妹膺，高后受辱，所以獎啥激於一時氣

憤，口說大話，其實胸中並無任何良策對付匈奴，所以不能視為平心靜氣之下，致

力於消除恐匈奴病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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禮，六親有紀。」並且伸張禮義廉恥四維。

四、傅太子:賈誼指出夏、商、周三代國眸久遠，秦則享國紐促，關

鍵在於能否妥善教導太子。賈誼之所以重視太子的教育問題(聶錯也有同

感，詳下節。) ，當是有感於景帝年輕時個性輕率衝動，時有逾矩之行。

史書記載兩件較為嚴重的過失:一、景帝為太子時，與其同母弟梁幸王共

車入朝，過司馬門不下，為張釋之所追止，劫其不敬@。二、因吳太子侍

飲博，博爭道不恭，以博局擲殺吳太子@。而丈帝對于弟似賺溺愛，管教

不嚴，對於前者，丈帝僅免冠謝太后，說「教見于不謹」而己，對太子和

梁王，史書未見相貴之記載。對於後者，史書也不見丈帝責備太子的話。

無怪乎賈誼提到太子的教育問題，量錯也以此為題，希望丈帝注意太子的

「術數」及「聖人之術」的教養，前者臣璜以為是「法制治國之術 J '後

者衡以景帝的個性，應當包含儒家倫理之道。

五、贖禮義祖敬，抑法令刑罰:重祖德教或重祖刑法，是儒怯兩家思

想的重要區分之一。秦用法家，與儒家的主張相反。漠沿秦法，向來為

儒者所不滿@'賈誼認為「以禮義治之者，積禮義;以刑罰治之者，積刑

罰。刑罰積而民怨背，禮義積而民和親。」因而主張崇禮義德敬，使民眾

一天天遷善遠罪而不自知;抑法令刑罰，使民心不怨背。

六、體現大臣:主張禮遇大臣以勵其節，用意在匡諜過分的學君卑

臣。本傳說: [""上(丈帝)深納其言，養臣下有節。是時大臣有罪，皆自

殺，不受刑。至武帝時，稍復入獄，自宵成始。」

經歷提議全盤改革(即前引丈所謂「悉更棄之法」云云)的挫折之後，

@見《史記一百二﹒張釋之列傳》、《漢書五十﹒張釋之傳~ , «通鑑》繫此事於丈
帝三年。

@見《史記一百六﹒吳主海列傳》、《漢書三五﹒吳主海傳》。

。漢初儒者對於漢承秦制的批評，可參君拙著: <漢朝儒者的崇儒運動> '收入《漠

初學術及主充論衡述論稿~ ，民國七十四年五月長安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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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誼認識到全面改變沿棄舊制的漢法是不可能的，於是高遠但也不太實際

的理想向客觀的現實面貼近，一方面試圖著手解決棘手的現實問題，即制

諸侯、攘匈紋;同時不志提倡儒家治道，矯正法家政治的弊端，以謀長治

久安，變易風俗、傅太子、崇禮義德教、體貌大臣等議論，兼具現實與

理想的成分。這些建議，文帝或多或少都採納了，所以無論就記錄政治史

或政治思想史的立場，抑或就呈現傳主的精神面貌的角度來說，都不能不

提到〈治安策〉的內容。司馬遷不惜大量篇幅收錄〈弔屈原賦〉和〈服鳥

賦> '卻對〈治安策〉一字不提，作法顯然不夠周延。這種作法並非出於

偶然，而是緣於他不喜歡銳於革新的政治家@'這種傾向在〈矗錯列傳〉

的贊語中表現得最為露骨: r (矗錯〉後擅權，多所變吏。......語曰:

『變古亂常，不死則亡。』豈錯等謂邪! J

本傳以外，班固還在〈食貨志〉中補錄了〈論積肘疏〉和〈謀除盜鑄

錢令疏〉。以下簡述這兩篇奏疏的內容及價值:

一、〈請讀時疏> :賈誼首先引述管子的名言: r倉廳實而知禮節J '

接著指出倘若民眾的基本物質需求得不到滿足，必將危及政權的穩定:

「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令，未之嘗聞。」他沈痛的說明文帝初年政府

和民間的蓄積還很貧乏: r漠之為漠，幾四十年矣@'公私之積，猶可衷

@徐朔方《史漢論稿》云: r司馬遷由于替降將李唆進行辯護而受到酷刑，因而對漢

武帝及其外儒內法的政治懷有深刻的反感，他的偏見甚至擴大到所有的政治改革家

身上，他們鑽乎無例外地都受到《史記》不同程度的冷待以至歪曲。《史記》片面地

指責韓非『慘哥拉~ ，吳起『刻暴少恩~ ，商峽『天資刻薄~ ，是錯『悄直到深~ ，而

不考慮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如何。它引錄的往往是他們的一些次要作品，政治意義

不大，而略有丈果， ......當韓非、吳起、商峽、量錯橫遭迫害時，作者反而從旁加

以指責。」此書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引丈見該書頁四十。

@丈帝因為賈誼這篇奏疏，於二年(西元前一七八年〉始開藉凹，明耕以勸百姓。漢

興至此才二十九年，所以「四十」當作「三十J 0 四搞文作三，常與三形近而誤。

說詳金少英《漢書食貨志集釋》頁七七、七八李慶善按語，此書於一九八六年十月

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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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。」民間方面， [""失時不雨，民且狼顧;歲惡不入，請賣爵、于。」政

府方面， [""帥不幸有方二、三于里之旱，國胡以相恤?卒然邊境有急，數

十百萬之眾，國胡以飽之?兵早相乘，天下大屈，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，

罷夫嬴老易于而獻其骨。政治未畢通也，遠方之能疑者拉舉而爭起矣，迺

駭而圍之，豈將有及乎? J 因此他強調蓄積財富的重要性: [""夫積財者，

天下之大命也。茍栗多而財有餘，何為而不成?以攻則取，以守則固，以

戰則勝。懷敵附遠，何招而不至? J 為達到這一目標，政府的當前要務是

重農抑末，引導民眾從事農耕。文帝為此感悟，於是始閒藉田，躬耕以勸

百姓。

本篇所述是賈誼整個治國方針的一環，其中有幾點值得提出來:一、

民眾的物質生活得到改善後，再來移風易俗，崇禮義德教，則道德的提昇

才不致成為空論。《史記三十﹒平準書》說武帝初年「非遇水早之災，民

則人給家足， ......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，先行義而(後〉細恥博焉。 J@

足以證明管于、賈誼議論的正確性。二、政府必須蓄積財富，是為了救災

和戰備的需要，在此顯示了他的遠慮。三、引導民眾從事農耕，史書未見

他提出具體的獎勵方法，只靠文帝躬耕藉回來勸導，是不夠有力的，矗

錯的〈論貴栗疏〉和〈入栗郡縣疏> '及時彌補了這個缺陷(詳下節)。

四、賈誼指出文帝初年公私蓄積的貧乏，使我們得知當時的經濟情勢還相

當嚴重，所謂「文景之治」正是從這種難難局面下起步的，文、景二帝時

期的重農貴栗政策(貴栗政策詳下節矗錯部分) ，無疑的對公私兩方面的

富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〈諒除盜鑄錯令疏> :文帝五年(西元前一七五年) ，開放民間

鑄錢。賈誼反對，認為民間私鑄，大抵雜以鉛鐵，以便贏利，如不摟假作

弊，即無利可圖。但是法律規定， [""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，其罪鯨。」所

@王先讓《漢書補注》云: r c史記» r後』字，淺人妄加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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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縱民私鑄'等於是「縣法以誘民 J '對於社會風氣也有不良的影響。他

叉指出「法錢不立」的毛病，是民間用錢，各地輕重成色不同，造成幣制

混亂。同時為了開揉和冶煉銅礦，使得許多人放棄農事，投入採銅的行

列，不利於農業生業。但如果貿然禁正鑄錢，則因重利的誘惑，盜鑄必

將如雲而起，即使處以死罪，也不足以禁姦。他的益底抽薪之法是收銅勿

布，收回鑄幣權。

李劍農《先秦兩漠經濟史稿》推崇買誼的議論說@:

當時人物，對於貨幣政策所持之理論，多幼釋可晒;惟買誼之言，

較為合理。......按誼所主張收銅之策略，雖似過甚，然深知法錢不

立之害，與法幣之權不可操之於人民，頗能窺破當日幣制混亂癥結

之所在，情丈帝不用其言。..

文帝不用買誼之言的原因，李氏未加以推究，站補充說明如下:當時產銅

的主要地區，不在中央故府的直轄地，而在吳國丹陽郡@。文帝此時正對

諸侯多方優容，銅叉為民間用具的原料，所以收銅勿布的做法根本沒有實

行的可能性口

《漢書》一方面補錄了〈治安策〉等故論文章，以顯現買誼的經世長

才;另一方面在贊語中引劉向褒揚賈誼的話，雖不完全贊同，終究還是承

認賈誼故治家的地位:

劉向稱「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，其論甚美，通達國體，雖古之

伊、管，未能遠過也口使時見用，功化必盛口為庸臣所害，甚可悼

痛。」追觀孝文玄默躬行，以移風俗，誼之所陳，略施行矣口及欲

@據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台北華世出版社重排版，引丈見該書頁一九八、一九九。

@陳直《漢書新證》云: r西漢初期，漢廷只有直轄十五郡，其餘皆分封諸玉，十五

郡之中，僅蜀郡嚴道是產銅地區。考西萬產銅最豐富者，主要在丹鷗郡'屬於吳

王海範圈。」此書於一九七九年三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增訂版，引丈見該書頁

一六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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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定制度，以漢為土德，色上黃，數用五，及欲試屬國，施五餌三

表以係單于，其術固以疏矣。誼以天年早終，雖不至公卿，未為不

過也。凡所著述五十八篇，接其切於世辜者著于傳云。

「追觀」數旬，指出買誼的建議在當時還是部分被採用了。「及欲改定制

度」數句，顯然是不同意「雖古之伊、管，未能遠過」的說法。這些是班

固對劉向評論的修正。班固不認為賈誼的主要理想被庸臣所阻，認為賈誼

「雖不至公卿，未為不遇也。」這話的調子實在相當低，實際上賈誼高

遠的理想，即表現在對舊制度(即漠沿棄制的部分〉全盤改革的建議中，

〈治安策〉則是將此高遠的理想向現實面俯就，其中所含堯、舜、周公、

孔子之道已經是七折八扣了。在這方面，顯示班固對先秦儒家治道的認識

還是有其局限性的。不過這已是另一問題，純就本文而論，重要的是直固

比較能夠超越主觀的價值判斷，他使用大量篇幅記錄賈誼的仕區經歷、文

學作品、政治議論，他盡力呈現賈誼的全幅精神面貌，藉此凸現文帝時代

所面臨的內政、外交、法制、經濟等問題，他讓讀者從這些議論中體會賈

誼偉大的地方。總之，比較《史》、《漢》對賈誼的記事，直固比司馬遷來

得客觀、全面而正確，所以這是《漢書》超越《史記》的一個顯著例子。

三、暈錯事蹟的補正

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都把矗錯和愛盎合傳@'個中原因，李景星《漢

書評議》解釋得很合理@:

晏盎、量錯俱以深刻為能，互相猜忌，互相議殺，卒之錯死於盎，

盎叉死於刺。其行徑同，其結果同，故《史記》以之合傅， {漢書》

@見《史記> -"8一， «漢書》四九。《史記》作袁盎， «裝書》作是盎，袁、愛古

通。

@ «漢書評議》為李氏所著《四史評議》的一部分，餘詳註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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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以之合傳。

但《漢書》的文字卻較《史記》增加將近六倍@'原因在於補錯了最錯的

五篇政論，以及文帝的答詔和策間。在記事方面，也補正了《史記》若干

記載不足與錯誤的地方。

《漢書》補充《史記﹒矗錯列傳》記事不足的地方，條列如下:一、

在補錄的〈言兵事疏〉中記載了文帝時期對匈故的一場勝仗:

臣聞漢興以來，胡虜數入邊地，小入則小利，大入則大利。......自

高后以來，朧西三困於匈蚊斐，民氣破傷，亡有勝意。今站朧西之

吏，頓社觀之神靈，奉陸下之明詔，和輯士卒，底厲其節，起破傷

之民，以當乘勝之匈故，用少擊眾，殺一主，敗其眾而法日大有利

(宋祁曰: r當從制本作敗其眾而有大利 J 0) 。非朧西之民有勇

怯，迺將吏之制巧抽異也。

「用少擊眾，殺一主，敗其眾而有大利。」這在武帝撞伐匈蚊以前，已經

可以說是一次大捷。領導邊防士卒和民眾共同擊退匈蚊兵的主事者，當是

朧西的地方官吏，或許由於職位不高，以致史失其名，其他史書連此事也

失載，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。所幸猶賴量錯此疏，使後人得知當時漢與匈

蚊相拒之際，形勢並非完全一面倒，可以解釋匈蚊何以不能長驅直入。

二、七國之亂後，電錯在朝廷中的角色如何? «史記一百六﹒吳主轉

列傳》說「上方與電錯調兵、帶(算〉軍食 J '這一句《漢書》啟入本

傳，作「上方與錯調兵、食 J '並於其上補充三句: r上與錯議出軍事，

錯欲令上自將兵，而身居守。」多出這三旬，凸顯了聶錯以楚、漢相爭時

@包括贊語，連標點符號計， ~史記》的一千字。《漢書》約八千二 E字。不過「會

實要言更盎」至「密裝治行」約四 E字， ~史記》也有，但置於〈吳主湧列傳〉

內， ~漢書》則移入〈矗錯傅> '所以這一段只是移置，不算增列。因而《史記》

實際上的字數的一千四 B' ~漢書》約八千二百。《模書》較《史記》增加將近六

倍的字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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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蕭何自居，丞相等「諸大功臣」受冷落的情形。

三、七國反飯，以誅錯為藉口 o 景帝問計於晏盎'晏盎答以唯有斬

錯，發使赦吳、楚等七國，復其故地，可以兵不血現而俱罷。景帝明知

「吳主 ~n山鑄錢，實海為鹽，誘天下豪棠，白頭舉事，此其計不百全，豈

發J$? J 不會天真到以為把電錯殺了就可令七國罷兵，然則何以仍然聽從

了晏盎的建議?推測晏盎與景帝密談時，還會有一些史書所沒有記載的

話，暗示景帝如不殺矗錯，則諸大臣恐怕不肯盡力。《漢書》補鋒丞相陶

育、中尉嘉、廷尉歐劫奏量錯的話，正透露了個中消息:

吳主反逆亡道，欲危宗廟，天下所當共誅。今御史大夫錯議曰:

「兵數百萬，獨屬蠹臣，不可信，陸下不如自出臨兵，使錯居守。

徐、鐘之旁吳所未下者，可以予吳。」錯不稱陸下德信，欲疏晝臣

百姓，叉欲以城芭予吳，亡臣子禮，大逆無道。錯當要斬，父母妻

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，臣請論如法。

皇帝疏遠晝臣百姓(在這襄「晝臣百姓」實際上等於「諸大功臣 J) ，換

一種角度來說，就是畫臣百姓離心離德。景帝正當用兵之際，如何敢「疏

畫畫臣百姓J ?或者讓軍臣百姓離心離德?一個書生與「諸大功臣」之間，

輕重懸殊，不得已只好犧牲矗錯，藉以換取諸大臣的全力支持。如果沒有

這篇劫奏，不容易君出這當中的玄機。

關於糾正《史記》記事不確的地方， «史記》云:

(最錯〉數上書孝文時，言制諸侯事，及法令可更定者。書數十

上，孝文不聽，然奇其材，遷為中大夫。

《漢書》云:

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，錯在選中。上親策詔之，曰......時賈誼巴

死，對策者百餘人，唯錯為高第，僻、是遷中大夫。錯叉言宜削諸侯

事，及法令可更定者，書凡三十篇。孝文雖不盡聽，然奇其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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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相對照， «漢書》更正《史記》三事:一、遷為中大夫是因為對策高

第，並非因為建議削諸侯及更定法令。二、建議削諸侯及更定法令，在遷

為中大夫後或約略同時。三、文帝對矗錯的建議，並非完全不聽，只是不

盡聽而已，可見有些意見還是踩納了。

《漢書》在本傳中補錄量錯的文章，以及文帝的答語和策間，條列如

下:

一、〈論丈子宜知衛數疏> :希望丈帝注意太子的「術數」及「聖人

之術」的教養，矗錯云:

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，以知術數也。故人主知所以臨

制臣下而治其眾，則華臣畏服矣;知所以聽言受事，則不欺蔽矣;

知所以安利萬民，則海內必從矣;知所以忠孝事上，則巨子之行備

矣。此四者，臣竊為皇太子急之。......竊願陸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

今世者，以賜皇太子，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，唯陸下裁察。

所謂「術數J '臣璜云: r謂法制治國之術也」。所謂「聖人之術 J '參

以上引疏文，顯為儒、法兩家之術的結合，其中應該包含儒家倫理的教

養，以矯正景帝年輕時輕率衝動的個性(此點已詳上節論賈誼〈治安策﹒

傅太子條> )。文帝閱此疏後， r善之，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。」

二、〈言兵車疏> :分析漢朝和匈蚊在軍事上各有長短之處，各有利

於己方的作戰地形，因而主張利用投誠的「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J '因為他

們的「飲食長技興旬蚊同 J '配合漢軍固有的長處，彼此互補，即可在不

同的地形都穩操勝算。此疏為文帝所欣賞，所以特賜璽書龍答。

三、〈輸守過備喜疏> :他指出胡人視「往來轉徒 J 為家常便飯，窺

伺漢朝邊塞守備之卒，牢少則入侵，中國救之不便， r少發則不足，多

發，遠縣繞至，則胡文已去。聚而不罷，為費甚大;罷立，則胡復入。如

此連年，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。」解開困境的方法是移民實邊，並擬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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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使軍事民能夠落地生根:蜴以高爵，兔其賦稅。初期並供應生活的必需

品，直到能夠自給自足為止。朝廷出資為單身男女婚配，使他們能久安其

處。胡人入侵，據掠人畜，如有人能加以攔截奪回，可得其半，其中被

救回之人由朝廷出資贖回。在這種利益誘因下，則可望「巴里相救助，赴

胡不避死，非以德上也，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。」丈帝從其議，募民徙塞

下。由此疏可知量錯對於遊牧民脹的生活特性，漢朝邊疆守備的困境及其

解決的方法，均暸然、於胸中。

四、〈誼募民徒囂下宜為什伍疏> :除續論如何安置移民， r使民樂

其處而有長居之心」外，並認為宜將邊縣之民加以軍事編組，施以戰門技

能的訓練，由於「幼則同游，長則共事。」預期可以發揮強大的戰鬥力:

「夜戰聲相知，則足以相救;畫戰目相見，則足以相識;驅愛之心，足以

相死。如此而勸以厚賞，威以重罰，則前死不還瞳矣。」

五、文帝的〈賢良文學策問〉及量錯的〈對策> : <對策〉中針對

〈策問〉所提「明於國家大體J '以五帝親自管事，政績輝煌作答。「通

於人事終始J '以三主施政，莫不本於人情作答。所謂人情，就是每一個

人都要求壽、富、安、逸。三主能夠滿足民眾的這些需求， r是以天下樂

其政，歸其德，望之若父母，從之若流水;百姓和親，國家安寧，名位不

失，施及後世。 J r直言極謀J '以五伯之臣的作法來說明。五伯之臣對

於「法之逆者，請而更之，不以傷民。主行之暴者，逆而復之，不以傷

國。救主之失，補主之過，揚主之美，明主之功，使主內亡邪辟之行，外

亡鴦汙之名。 J r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宜，民之不寧。」以秦覆亡前的亂象

說明。「永惟朕之不德J '以躬親政務相期待。

這篇〈對策〉有兩點值得注意:一、在〈論太子宜知術數疏〉中，他

強調人主必須懂得「臨制臣下」之術，以便使「畫臣畏服」。在本篇則一再

呼籲丈帝躬親治事，明白的表現了他企圖尊崇天子的立場。最錯一則說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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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聞五帝神聖，其臣莫能及，故自親事。

再則說:

今以陸下神明德厚，資財不下五帝，臨制天下，至今十有六年，民

不益富，盜賊不衰，邊竟未安，其所以然，意者陸下未之躬親，而

待華臣也。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巴，然莫能望陸下清光，醫之猶

五帝之佐也。陸下不自躬親，而待不望清光之臣，臣竊恐神明之遺

也。日損一日，歲亡一歲，日月益暮，盛傳、不及究於天下，以傳萬

世，愚臣不自度量，竊為陸下惜之。

言外之意，就是要丈帝制裁諸大功臣，獨攬大權。所以這些話實際上透露

了丈帝與功臣之間的微妙關係。丈帝自代王入京大統，原因在於功臣派認

為「代王母家薄氏，君子長者;且代王，高帝子，於今見在，最為長。以

子則順，以善人則大臣安。 J® 所以功臣派擁立丈帝，是因為他們認為丈

帝比較好相與，有利於維護本身的目得利益。傅樂成在〈西漢丈景時代政

情之分析〉一丈中@'說明丈帝的處境相當艱難:

其後終丈帝之世，掌握朝政，操持兵權，與丈帝朝夕相處者，皆此

輩功臣也。此輩智勇兼備，復技擁立之大功，其難於駕騏，可以想

見。如丈帝因應稍不得法，亦難保不為少帝弘之續@。且此輩年多

向暮，習於漠初無為之政風，但求保固權位，而不思改革積弊。故

丈帝雖有為之君，其志不能盡伸，而其所提揖之後起之秀，因此輩

之阻隔，才亦不能盡展。丈帝身處此種無可奈何之環境，實有力不

從心之苦。

矗錯希望丈帝多管政務，強調「臨制臣下」之術，矛頭顯然是對準這些朝

@見《漢書三八﹒高五主傅》。

@此文刊於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> '第五期，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出版，引文

見該學報頁一九。

@泰按，少帝弘及封王之諸「惠帝子 J '均在所謂「諸呂之亂」中為功臣派所殺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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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大功臣， r晏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 J @ ，乃勢所必然，後來七國謀

反，聶錯為晏盎及諸大臣所陷害，其禍胎實已萌於此二疏中。二、量錯認

為施政必讀本於人情對壽、宮、安、逸的欲求，壽、富、安、逸都是很實

際的目標，顯示他的施政目標非常實在，不尚空論。

上述矗錯五篇政論，一、五兩篇反映了朝中徽妙的政局，以及他實際

的施政目標。二、三、四篇的價值更高，從中可知他的戰略修養極為高

超，對敵我優劣形勢具有深刻的認識，所提供的移民實邊方案，周密詳

備，遠較賈誼攘匈蚊的疏略方案高興。所以無論是為了瞭解矗錯個人的政

治、軍事思想，抑或是為了瞭解當時朝中政局及邊肪要務的立場著限，都

是非常寶貴的史料。

本傳之外，班回叉在〈食貨志〉中補錄了矗錯的〈論貴栗疏〉和〈入

栗郡縣疏〉。首先量錯和賈誼一樣，指出當今海內財貨的蓄積不足，原因

在於「游食之民未盡歸農J '所以必贊「務民於農秦」。和賈誼不同的是，

他為「使民務農」提出了具體的辦法: r欲民務農，在於貴栗。貴栗之

道，在於使民以栗為賞罰。今募天下入栗縣官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」

他指出這個方法的好處有三點: r一曰主用足，三日民賦少，三日勸農

功。」丈帝採納了他的建議， r令民入栗邊，六百石爵上造，稍增至四千

石為五大夫，萬二干石為大廳長，各以多少級數為差。」稍後晶錯惟恐這

樣還不足以消化天下的糧食，在〈入某郡縣疏〉中建言當邊境的存糧足夠

支應五年以後，可以募民再入栗郡縣。當全國各郡縣存糧足夠支應一年以

上之後，即可免收農民的田租。丈帝叉聽從了他的建議，在十二年(西元

前一六八年〉下詔只收租稅之半，即三十稅一;第二年起，全兔田租，計

十三年之久。到景帝二年(西元前一五五年) ，才依復三十稅一的田租，

以後這個稅率便成為漢朝的定制。

@同註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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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錯入栗拜爵的辦法，對於促成「文景之治」具有重大的作用，以下

分三點來說明:一、一般有錢人為了買爵，有財力的罪人為了贖罪，都要

購買大量的糧食轍邊，必然有助於提昇糧價，為糧食增產提供誘因。二、

令民入栗於邊，大大減輕了國防的開吏。令民入栗郡縣，庫藏充裕，為減

輕乃至免除田租創造了條件。三、基於上述兩點，可知從文帝初年公私蓄

積不豐的情況，到武帝初年普遍的富裕: I非遇水旱之災，民則人給家

足，都鄙E寶康皆滿，而府庫餘貨財。京師之錢累巨萬，貫朽而不可枝。太

倉之栗陳陳相因，充溫露積於外，至腐敗不可食。 ......J @矗錯的方案顯

然提供了重大的貢獻。

《史記三十﹒平準書》在敏述入栗拜爵的方案時，不但沒有錄他的

〈論貴栗疏〉及稍後的〈入栗郡縣疏> '甚至連他的名字也略而不提。這

恐怕不是司馬遷不知道，因為厭惡量錯，以致故意略去他的名字，這種可

能性應該是比較大的!

對於《漢書》詳載矗錯政論的作法，李景星在《漢書評議》中說，由

此「而錯之經濟本末俱見矣」。在《史記評議》中說: r至矗錯〈論貴栗〉、

〈言兵事〉諸疏，綜核精確，俱有關當世之務。」這些評論都很正確，惟

對於《史記》何以不載這些「綜核精確」議論的理由，則從經營文章的角

度曲為解釋，華民在《史記評議》中續說:

以自與袁盎合傅，注重在寫其性情心計及互相傾亂之處，此等正議

反用不著，故不得不從割愛也。〈錯傳〉末幅詳載其艾語，所以見

錯死之宜也 D 附傳鄧公，叉以著錯死之冤，而漠之誅錯非計也 D 略

者詳之，詳者略之;實者虛之，虛者實之 o ~P此一傅，便可知史去

為文非後人所能及矣。

按， «漢書》也將二人合傅，也「寫其性情心計及互相傾恥之處 J '未見

@見《史記三十﹒平準書~o«漢書二四上﹒食貨志》除文字略有出入外，內容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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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「此等正議反用不著 J '李氏不是說《漢書》增入最錯的五篇政論，

「而錯之經濟本末俱見」嗎?所以《史》、《漢》這種不同處，不宜從文

章立場來探討原因，而應從他們的政治思想的差異，導致對歷史人物的不

同評價來求取答案。

在傳末的贊語中，司馬遷和班固對是錯的評價出入很大， «史記﹒矗

錯列傳贊》云:

量錯為家令時，數言事不用;後擅權，多所變更。諸侯發難，不急

匡救，欲報私籬，反以亡軀。語曰: r變古亂常，不死則亡。」豈

錯等謂邪!

對於矗錯的冤死，探取幸災樂禍的態度。對於矗錯削弱諸侯，鞏固中央集

權的措施，以及各種法令的更定，指為「擅權，多所變更。 J r變古亂

常J '完全抹煞他正面的積極作用。司馬遷不喜歡銳於革新的政治家，在

此表現的非常露骨。但事實終究是事實，所以在〈吳王溝列傳贊〉中，也

不得不承認矗錯的作法是「為國遠慮 J '這可說是對前述評語的修正。正

是由於嫉視政治改革家的心理，使得他不僅沒有採錄最錯的重要政論，甚

至連篇名也都不提@。

相對於《史記» ' «漢書》的贊語就顯得客觀平允多了:

量錯銳於為國遠慮，而不見身害。其父睹之，經於溝j賞，亡益救

敗，不如趙母指括，以全其宗 D 悲夫!錯雖不終，世衷其忠，故論

其施行之語著于篇。

語氣中充滿了同情和惋情，和司馬遷幸災樂禍的語調大不相同。「銳於為

國遠!盡J ' r世衷其忠」二旬，對最錯一生的作為加以概括，作了正面的

肯定。而在本傳及〈食貨志〉中則藉詳載其奏疏，以凸現他的軍、政長

@本段上述議論，會參考徐朔方著《史摸論稿» ，頁二六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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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，在刻畫矗錯的全幅精神面貌，以及描述當日朝政及邊防形勢兩方面，

均為《史記》所不及@。所以有關逼錯事蹟的記載，是《漢書》超越《史記》

的另一個顯著例子。

四、公孫弘事蹟的補正

公孫弘， «史記》把他和主父但同傅，稱為〈平津侯、主父列傳〉

《漢書》則將他與←式、見寬合傅，稱為〈公孫弘、←式、見寬傳〉。這

種不同的安排，主鳴盛《十七史商榷卷六﹒公孫宏等條》分析說:

公孫宏以儒者致位宰相、封侯，乃與主父值同傳。張揚、杜周皆三

公也，乃入之酷吏傅，于長惡此三人特甚，故其位置如此。至班氏

欲體裁整齊，故還提公孫宏與←式、見寬同傅，而主父值自與嚴

助、朱買臣輩同傅，搭配停勻，殊覺合宜，不似于長之不倫不類

矣。

關於司馬遷對公孫弘的惡感，曾國藩歷舉司馬遷的諷刺之語，可為主氏之

說提供佐證。曾氏《求闕齋讀書錯卷三﹒儒林列傳條》云:

于長最不滿於公孫宏，風刺之屢矣。此篇錄公孫宏奏疏之著於功令

者，則曰: I余讀功令，未嘗不廢書而歎。」於轅固生則曰: I公

孫宏側目現固 J '於董仲舒則曰: I公孫宏希世用事J '於胡毋生

則曰: I公孫宏亦頗受焉」。不蓋當時以經術致卿相者獨宏，于長

自薄其學，文醜其行，故梅衷時時一發露也。

所以司馬遷把公孫弘和主父僱同傅，以寄寓其不屑之意。班固的改編，矯

正了這種不相稱的搭配。←式、見寬均官至御史大夫，與公孫弘同樣是三

公，地位相當;主父值、嚴助、朱買臣等人，都是文學之士，都以言辭

@張輔說班固「毀貶晃錯，傷忠臣之道。」把它作為《漢書》不如《史記》的第三個

理由。顛倒黑白，莫此為甚!張說見《晉書六十》本傳。

19



180 畫大中文學報

得官，把他們合傳，正所謂物以類聚，所以玉民說這種組合可以稱得上是

「搭配停勻」。

《漢書》糾正《史記》記事不確者凡二件:一、《史記》云: [""建元

元年，天子初即位，招賢良文學之士，是時弘年六十。 J {漢書》改為:

「武帝初郎位，招賢良文學士，是時弘年六十。」按，武帝郎位於景帝後

三年(西元前一四一年) ，弘年六十;次年始為建元元年，弘年六十一。

二、《史記》云: [""二歲中至左內史 J 0 {漢書》改二為一， {史記集解》

引徐廣曰: [""一云一歲」。梁玉繩《史記志疑》云: [""徐廣作一歲，是。」

《漢書﹒公孫弘傳》補充的資料，條列如下:

一、補錄武帝在元光五年(西元前一三0年〉的〈賢良文學策問> '

及公孫弘的〈對策〉。公孫弘在〈對策〉中先以儒術裝點門面:

.....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，必信而已矣。

接著陳述八條為治之本:

是故因能任官，則分職治;去無用之言，則事情(按，情謂真象。〉

得;不作無用之器，郎賦斂省;不奪民時，不妨民力，則百姓富;

有德者進，無德者退，則朝廷尊;有功者上，無功者下，則靈臣

邊;罰當罪，則姦邪止;賞當賢，則臣下勸:凡此八者，治之本

也。

把朝廷尊，華臣邊觀為施政成故;把賞罰當作施政的重要手段，這番話的

法家色影相當的明顯。下文在解釋仁義禮智時，尤其背離了儒家的原義:

臣聞之，仁者愛也，義者宜也，禮者所履也，智者術之原也。致利

除害，兼愛無私，謂之仁;明是非，立可否，謂之義;進退有度，

尊卑有分，謂之禮;擅殺生之柄，通(鑒〉塞之塗'權輕重之數，

論得失之道，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，謂之術。

「致利除害」三旬，以法家和墨家之道解釋仁， [""智者術之原也J '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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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擅殺生之柄」以下，以法家之術解釋智。因此檢觀公孫弘《對策》的學

術成分，乃是以法家之學為主的雜家之學。關於公孫弘的學術， «史》、

《漠》都說: I年四十餘，乃學《春秋》雜說。」何掉《義門讀書記》加

以解釋說:

雜說，雜家之說，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者也。〈藝丈志〉亦有《公

羊雜記》八十三篇。以宏所對「智者術之原也」一條味之，其學蓋

出於雜家，則此雜說非《春耿》經師之雜說也。

按，關於《春秋》雜說的內容，白無確據可考，則何氏所謂「此雜說非

《春秋》經師之雜說 J '而是「雜家之說 J '顯屬脂斷。不過他指出公孫

弘學非純懦，則屬事實。至於何以如此，與其從《春秋》雜說的內容找答

案，不如觀為是他個人主觀的取捨。由其〈對策〉君來，公孫弘接觸的學

術當不限於《春秋》雜說，所以「兼儒、墨，合名、法」可以形容他所吸

收的學術，但不一定是《春秋》雜說的內容。這篇〈對策> '太常張歐奏

列為下第，但武帝對這分以儒術為衰，以法家之術為裹的文章，卻非常欣

賞，所以就由下第躍為第一。

二、補錄其上疏，勉武帝以周公之治自期。武帝以珊書回答，責問公

孫弘自視孰與周公賢，弘對以雖不敢自比於周公，卻曉然、見治道可以如

此，結果是「上異其言」。李景星《漢書評議》說《漢書》增補這段資

料，目的是「見其動主之由也」。

三、增入公孫弘拜相後封侯的詔書，並詳載他開東閣以延賢人的盛

事。李景星說為的是「一以見漠之曠典，一以見弘之相業。」

四、增列繼公孫弘後為丞相者之姓名事跡，及平帝元始中修功臣後的

詔書。

以上除第四條之事或為《史記》所不及載，或為司馬遷所不及見，可

以不論。其餘三條，以第一條最為重要，一方面可以藉此呈現公孫弘的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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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，二方面若不錄這篇〈對策> '則後人即無從得知武帝把他由下第躍為

第一的原因，所以無論就刻畫公孫弘的精神面貌，或者就說明他為什麼得

到武帝的賞識，這篇〈對策〉都不宜省略。至於第三條， «史記一百二十

一﹒儒林列傳》說: r公孫弘以《春秋》白衣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像，

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。」所以公孫弘拜相、封侯確為關係重大的盛典，

個人好惡如何，史官可以在傳末論贊中加以褒貶，傳文中則宜加以記載。

根據以上所述，可知《漢書》在刻畫公孫弘的形象及呈現史實方面，都超

越了《史記》。

五、董仲舒事蹟的補充

《史記》沒有單獨為董仲舒立傳，而把他納入〈儒林列傳〉之中，為

傳《公羊春秋》的經師，與其他程師並列，至於「治《春秋》不如董仲

舒」的公孫弘@'則有〈平津侯列傳> '這種差別待遇，一方面當是由於

兩人在仕途上的地位高低不同所致;二方面當是因為司馬遷與董民同時，

還不能看出董氏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影響。對於《史記》的處置，李

景星《漢書評議》加以批評說:

西漢儒者以董仲舒為第一，其學純乎孔、孟，其告君必以堯、舜為

歸，蓋《七篇》而後，未有能及之者。太史公因其長於《春秋» ,

次之於〈儒林傳〉中，與申公、轅固生等并列，不可謂不推重。然

仲舒對策推明子L氏，抑點百家，其言皆正大而切實用;至其輔相驕

玉，盡心匡正，尤得大臣之體，豈僅以經生名世哉!

按'李氏之說有部分可商之處:董民是否為西漢儒者第一，可以是個見仁

見智的問題，他的學術更不見得純乎孔、孟。但自「太史公因其長於《春

秋» J 以下，議論可謂精當。

@語見《史記一百二十一﹒儒林列傳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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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漢書》單獨為董仲舒立傅，並且補充了許多資料，遂使《史記》原

本四百字左右的篇幅，發展成為約九千二百字的長篇(連標點符號計〉。

《漢書》所補充的資料，事景星《漢書評議》續云:

班氏此傳雖原本史公，而於「學士皆師奪之」下，詳載〈賢良三策> ;

於「為江都相」下，詳載其對易王正誼明道等語;於「病兔」下，

添「兩相驕王」數語;於「修學著書為事」下，添「仲舒在家，朝

廷如有大議，使使就間」數語;叉「武帝推明孔氏，抑制百家，皆

自仲舒發之」數語;叉「子孫皆以學至大官J '及「仲舒所著，皆

明經術之意」數語，而董仲舒之學術經濟俱見矣。

李氏所謂詳載〈賢良三策> '實際上包含武帝的三次〈策問〉及董氏的三

次〈對策> '董氏的〈對策> '即有名的〈天人三策〉。這三篇〈對策〉一來

為學者所習知，二來抽丈〈論董仲舒的「王佐之材J >對此另有論述@，

所以本文不對這三篇〈對策〉的繁宮內容詳加評介，只就幾件影響董民歷

史地位的事略加餃述:

一、董氏申明天人相與的道理，具有限制君權的作用，帶給兩漢君主

重大的精神壓力。

三、建議設立學校來培養人才，後來在武帝元朔五年(西元前一二四

年〉由公孫弘擬訂具體辦法付諸實施，其要點為:甲、地方設立學校。

乙、為博士置弟子。丙、為博士弟子及其他從文學出身的官吏安排良好的

出路。博士弟子及受業如博士弟子者， r一歲皆輒試，能通一藝以上，補

丈學掌故缺，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 J ®l所謂高弟，即射策中

甲科者@。治禮、掌故，以文學禮義為官，原本其遷徙常多留滯，自此

@此丈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香港大學主辦之「中國學術研究之承傳與創新研討會」

上發表，修訂後將於近期內另行披露。

@見《史記一百二十一﹒儒林列傳~ 0 ~漢書八八. f需林傳》丈字小有異同。

® ~史記一百一﹒量錯列傳索隱》引《漢舊儀》云: I"太常博士弟子，試射策中甲科

補郎中，乙科補拳故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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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，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，補左右內史、大行牢

史;比百石已下，補都太守卒史;皆各二人，邊都一人。先用誦多者，

若不足，乃擇掌故補中二干石屬，文學掌故補都屬備員。 J@ 其結果是:

「自此以來，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! J @

三、建議「使諸列侯、都守、二干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，歲貢各二人

以給宿衛。」這個建議，為武帝所採納。以後孝廉和明經出身的人材，遂

成為郎官的主要來源@。秦漢時代中央與地方行股長官多出身郎官®'郎

官的成分加入了許多由鄉舉里選而來的孝廉，以及射策甲科的博士弟子，

直接使郎官的成分改變，間接提昇了政府各級官員的素質。以上二、三兩

項建議，對於漢代的吏治結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。民間優秀分子得以進入

政府機構，政府也可以和民間隨時保持接觸，吸收新血輸，使它可以長久

保持朝氣@。

@同註@。

@同註@。

@嚴耕望〈秦漢郎吏制度考〉云: r······郎吏以孝廉為最主要來源可斷言矣，是以兩

《漢書》列傳傳主之為郎者，以由孝廉除任為最多，的佔全額四分之一;若就後漢

而言，比例尤大。又接傳世諸碑，碑主為郎者三十八人，其三十一人由孝廉進，其

他七人亦由州郡吏除任;其為主要途徑尤為顯著。 J r統計兩漢諸郎由明組進者的

居八之一」。此文原刊於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三本，收入

《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» '民國八十年五月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，引丈見該書頁

三六0 、三六五。

@見嚴氏前引丈，頁三三0 。郎官初次補吏的情形，見該書頁三六七至三七一，及頁

三七四附表一。

@嚴氏前引文云: r逮孝廉、甲科除郎之制行，遂使民間優秀份子有進身之階，而政

府亦可隨時與民間接觸，吸收新空氣，增加新血翰，俾能新陳代謝，永遠保持有朝

氣之新生命。故此一除郎新制實有漢一代國家機構之大動服，政府生命之活泉源，

而郎署則此泉源涯儲之所也。然兩漢儒風最盛，博士弟子以萬數，孝廉亦皆知識份

子，彼輩參政，與漢朝純壤之農工夫版行伍出身者固自有別。此種政治舊無專稱，

錢師賓四名之日『士人政治.JI '是矣。自此政權逐步開放，圓顱方趾精動志業者，莫

不有參政秉鈞之機會，則政府之植墓，其廣潤可知。」見該書頁三三0 、三三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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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罷點百家，獨尊儒術的主張，雖非發自董氏@，至少董民也出了

力。此議經武帝操納之後，把法家和賈老從官學中排除，等於是從思想上

挖掉了法家政治的根，雖然不能因此完全排除法家政治，卻也逐步使它的

層級下降 o

五、班固總結董氏的貢獻說:

自武帝初立，魏其、武安侯為相而陸儒矣。及仲舒對珊，推明孔

氏，抑制百家;立學校之官;州郡舉茂材幸廉，皆自仲舒發之。

「皆自仲舒發之」一語不確，先師戴君仁先生有說®'應修正為董氏〈對

策〉對推動這些措施有功。

本傳之外，班固在〈食貨志〉中補錄了董氏的〈益種宿麥疏〉和〈限

民名田疏〉。前者建議武帝下詔大司農，使關中的農民加種一季「宿麥」。

所謂「宿麥 J '是秋冬下種，次年夏季成熟的麥子。武帝揉納了他的建

議，使關中地區一年獲得夏秋兩季收成，大幅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。這在

我國農業史上，是一件值得記載的大事。後者把經過「文景之治」的極度

繁榮之後，逐漸暴露的社會危機指出來。他針對當時土地兼并和貧富不均

非常嚴重;鹽鐵專賈;說負過重，德役太繁;貪暴之吏刑戮妄加，逼民

為盜，刑獄繁多的情形，提出四點改善建議:一、限民名田，以塞并兼之

路。二、鹽鐵皆歸於民。三、去蚊牌，除專殺之戚。四、薄賦斂，省郵

役，以寬民力。二、四點勢必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，在「外事四夷，內興

功利，役費拉典」的時候@'當然不可能被採納。一、三點妨害權貴的利

益，如非男有其他強有力的主客觀因素的推動，朝廷自不便推行董氏的方

案。董氏的這些建議雖然沒有被採納，但就經濟思想史來說，卻有其不可

@詳說先師戴君仁先生著〈漢武帝抑點百家非發自董仲舒考> '收入《梅闊論學集» '

民國五十九年九月臺灣開明書店出版。

@同註@。

@語見《漢書三四上﹒食貨志» 0

2S



186 臺大中文學報

磨滅的價值:一、董民是第一個明白提出限田主張的人，是往後限田思想

的先知先覺者。二、鹽鐵皆歸於民的主張，和第三次〈對策〉批評在位者

憑藉權位和資本，和民眾作不公平的競爭，希望天子制定辦法加以限制，

使他們「食祿而已，不與民爭業 o J 都是儒家一貴不與民爭利思想的反

映 o 由於鹽鐵的經營需要龐大的資本，除了豪富之家，一般民眾沒有這種

能力，所以鹽鐵皆歸於民的說法有待商榷。至於權貴不應憑藉特權與民爭

利的說法，則毫無疑問值得加以肯定 o

此外，班固在〈五行志〉襄以大量篇幅記載了董仲舒等漠儒對古往今

來許多災異現象的解釋，體現了他們如何利用災異現象作為指導和批判政

治的依攘 o 這些說法雖屬牽強附會，但是董民等人利用天權來限制君權的

作法，對於牽制帝王專制具有相當的作用，所以雖然事屬迷信，仍然具有

它正面的價值 o 在思想史和改治思想史上，更是一批可貴的史料 o

《史記》由於〈儒林列傳〉中各人例無論贊，所以對董仲舒自然不能例

外。《漢書》臨為董氏單獨立傅，傳末例有贊語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內容並

非泛泛總結傳丈大耍，而是引述劉向、散父子及劉龔對董氏的不同評價:

劉向稱「董仲舒有王佐之材，雖伊、呂亡以加，亮、晏之屬，伯者

之佐，殆不及也。」至向于歡以為「伊、呂迺聖人之稱，王者不得

則不興。故顏淵死，孔子曰: r噫!天喪余。』唯此一人為能當

之，自宰我、子輯、子游、子夏不與焉。仲舒遭漠承秦減學之後，

六經離析，下維發憤，潛心大業，令後學者有所統壹，為華儒首，

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，猶未及乎游、夏，而日亮、晏弗及，伊、呂

不加，過矣。」至向曾孫龔'篤論君子也，以飲之言為然。

其中劉向特別稱許董氏具有「王佐之材 J '可謂慧眼識英雄。拙文〈論董

仲舒的「王佐之材 J ) @J ，對此另有論析，所以本文只在本節第二段對他

@同註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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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歷史地位略作說明。至於班固的意見，從傳文及贊語的語氣看來，對劉

向的話並不贊同。在此，班固再度顯現他在政治識見方面的局限，可以說

班固在這方面的洞察力遠不如劉向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就呈現董仲舒的思想

面貌，以及他的政治生涯來說， «漢書》無疑遠遠超過了《史記》。

六、結論

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互有優劣之處，雖然是學術界的公論，不過多年

以來，偏好《史記》的人遠比《漢書》來得多，所以本文特以買誼、晶

錯、公孫弘、董仲舒四人的事蹟為例，說明《漢書》在鼓述某些歷史人

物的生平時，不僅料正《史記》誤記的事件，並且藉補錄這些人的其他文

章，在呈現他們的精神面貌，以及鼓述歷史事實的完整性方面，要比《史

記》周全而正確;論贊部分，也比《史記》客觀。凡此，均是《漢書》背

勝於藍之處。目的在於指出， «史》、《漠》同樣是偉大的史學和文學著

作，同樣值得加以重視。比較它們的優劣之處，則宜分別的君，不能一概

而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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